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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概 况

婺源，位子赣，浙、皖三省交界处。因居婺江源头而得名。春秋时，属吴楚分源之地，

建县于唐开元二十八年(公元七四O年)，迄今已有一千二百四十多年。历史上曾属安徽管

辖，故有徽州婺源之称。一九四九年以后隶属江西，地处江西省东北部，东邻浙江开化，南接

本省德兴，西靠景德镇，西南毗连乐平，北界安徽休宁。区域面积2 9 4 7平方公里。现管

辖2 5个乡，2个镇，，2 9 6个行政村，1 4 J 7个自然村。有6 3 J 2 0多户，人口3 I

万。境内山峦叠峰，地势险要，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新中国成立前，工农红军和新四军先

后在此开辟苏区和游击区．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全县山多田少，地理轮廓概括为“八分半山

一分田，半分水路和庄园彦．气候温润．自然资源丰富，风景优美，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山区

县。

婺源检察，追溯历史，未有专门设置。据《婺源县志》记载，清未前，司法由知县独

揽，无检察设职。民国时，县长兼理司法，检察，至二十六年(公元一九三七年)成立司法

处，内设检察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

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规定，设置最高人民检察署和地方各

级人民检察署。一九五三年根据江西省人民政府的指示，成立了婺源县人民检察署．未配专

职检察人员，由县公安局代行县人民检察署的职权。

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我囝第一部社会主义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网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这部宪法集中反映了全

围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共同愿望，使我国社会

主义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宪法规定设置人民检察院，并把人民检察院列为国家重要

的权力机构之一，从根本上确立了我国的检察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对

人民检察机关的性质，任务、组织原则和活动原则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从而推动了检察制度

的建设和工作的开展。一九五五年五月，中共婺源县委决定成立婺源县人民检察院，由白纯

义兼任检察长，汪仁芳任副检察长，并配备了检察员和书记员各二人，经过筹建，于同年六

月开始办公，逐步开展各项检察业务。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代表围家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我县人民检察

院在县委和上级检察机关的领导下，与公安、法院紧密配合，坚持依靠人民群众，结合党的

中心工作，正确运用政策法律，在打击敌人，惩办犯罪，保障人民民主．维持社会秩序，保

卫和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我县检察工作也和全国一样，由于“左"的思想干扰，在组织、业务建设方面，

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过程。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 “公，检，法一被林彪、江青反

革命集团砸烂，县革命委员会保卫部取代公安，检察、法院三机关的职能，并实行军事管

制 检察干部下放当社员。从此．县人民检察院解体，检察工作中断。至一九七五年一月十



七日第四届全国人大～次会议通过的宪法，取消了人民检察院的设置．明文规定“检察机关

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打。从而由国家的行政机关取代了国家的检察机关。
‘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党中央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

主义法制的方针。一九七八年三月第五届全同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规定，重新设置

检察机关，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建设和法制建没上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一九七八年十

月，中共婺源县委根据中共中央(j 9 7 8)2 J号文件，决定重新设置婺源县人民检察

院，并选调干部，进行组建工作。经过五个月的筹建，于一九七九年四月十六日正式办公。

特别是一九七九年七月一日，我国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和新的《人民检察院组织

法》等七个重要法律公布以后，逐步开展了各项检察工作，在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障人民

民主，保卫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组织上和业务上都获得了

空前发展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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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只限于违反刑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的范围。一九2k-"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试行)》中，又规定检察机关有权监督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

但是，在五十年代后期，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把法律监督和人民民主专政对立起

来，并且进行错误的批判。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个时期内，检察机关实际上停止了法律监督

活动，而变成单纯履行批捕、起诉等法律手续的机关。到了“文化大革命黟中，林彪，“四

人帮"对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活动进行了歪曲和攻击。直到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经过拨乱反正，一九七九年七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修改通过的人民

检察院组织法第一条H月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矽，肯

定了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性质。这对有关法律监督问题的争论做了正确的结论，也是对林

彪、“四人帮’’谬论的有力回击。

第二节人民检察院的任务

法律是政治的一部分，是为政÷台服务的。为政治服务，就是为国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总

路线、总任务服务。在全国解放初期，检察机关服务于社会民主改革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

总任务，参加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和“三反’’，“五反炒等运动。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服务

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为保障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保卫社

会主义工业化，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根据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

总任务，为了保卫工农业生产，把打击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放在一切工作

的首位。同时，查处了违法乱纪案件，保护了人民的权利和合法利益。一九七九年制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笫四条中对人民检察院的任务作了明确的规定，即：

“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镇压一切叛国的，分裂国家的和其他反革命活动，打击反革

命分子和其j也犯罪分子，维护同家的统一，维护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维护社会主义法带11，维

护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人民群众生活秩序，保护社会主义的全

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

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四条还规定。“人民检察通过检察活动，教育公民忠于社会主义祖
’

国，自觉地遵守宪法和法律，积极同违法行为作斗争。’’这也是人民检察院的一项重要任

务。检察机关除了业务活动之外，还要运用各种形式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公民的法 ．

律意识，增强守法观念，减少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责任心和积极性，

及时揭露违法犯罪活动，保障社会的安定。

第三节人民检察院的职权

人民检察院的职权，是国家法律赋予的。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j!)：t定，人民检察院行

使下列职权t
。‘

一、对叛国案、分裂国家案等重大案件的检察权

一九七九年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五条第一项规定· “对于叛国案、分裂国家案以及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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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破坏国家的政策，法律、法令，政令统一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行使检察权。修这是关于

人民检察院的职权的一项新规定。

二，对刑事案件的侦查

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是检察权的一个重要方面。侦查权是按照国家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

法，搜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人的一种权力。一九五一年九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的

《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和《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中规定；“对反革命

及其它刑事案件，实行检察，提起公诉。，，这表明当时还未将检察机关的侦查和侦查监督加

以区分。一九五四年九月制定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把检察机关的侦查工作和侦查监督加以

区别。在该法第四条第二项中规定一 “对于刑事案件进行侦查，提起公诉’’，在同条第三项

中规定·“对于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适应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和刑事诉讼的需要，一九七九年七

月一日第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修改通过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中，对检

察机关的侦查权作了具体的，全面的规定：

J、对于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进行侦查(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五条第二项)。根据刑

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这里所说的直接受理的案件是指贪污案，侵犯公民民主权

利案i渎职案，以及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自己直接受理的其他案件。

2、参与侦色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时，对公安机关的
勘验，检查，认为需要复验、复查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复验、复查，并且可以派检察人员

参加。力在刑事诉讼实践中，检察机关不仅参与复验、复查，而且为了熟悉案情，了解第一

手材料，以利于进行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工作，在发生凶杀，重大责任事故等案件，经常同

公安人员一道前往现场参与勘验和检查，以及必要时参与公安机关的预审。

。3、补充侦查。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对于需要补充侦

查的，可以自行侦查，也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一)案件侦查的管辖范围

我县人民检察院成立初期，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对刑事案件的侦查

管辖范围未作统一规定。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日，江西省公安厅，省人民检察院、省高级人

民法院发出《关于直接受理一般刑事案件范围划分的联合通知》，规定我省检察机关受理和

侦查下列刑事案件：

J、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以及滥用职权的，

2、国家工作人员非法搜查他人人身、住宅和私自拘禁及用其他方法剥夺他人行动自由
。

的，

3、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地位对控告人，批评人实行打击报复或伪造、变造或使用

变造、伪造证据的， ·

4、有追诉职务人员为了个人目的，在侦查、审判中使用肉刑和故意枉法或者有逮捕拘

留、解送监管人犯职务的人员私放或便于人犯脱逃和对人犯实行虐待造成严重后果的，
’

5、医务人员明知对病人不给治疗就会发生危险结果没有正当理由而拒绝医疗或违反操

作规程造成人命重伤、死亡的，



-6，船长在航运中，遭遇生命危险的人可以援救而不救援的，

7r，失火造成重大损失的(一九六二年四月划归公安管辖)I

8，意图营利私自宰杀耕畜致使生产造成损失的；

，9，以营利为目的进行投机、偷税、漏税或者制造假药，以假胃真骗取钱财的(一九六

二年四月划归公安管辖)，

J 0，为贪图利润或者明知对国家和人民有重大损害而不负责任的，或者进行偷工减料

造成严重后果的’

J J，虐待家庭成员致使被虐待者重伤或者死亡的，

I 2，强迫孕妇实行堕胎的’

J 3、在侦查、审判中，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对案件有重要关系情节故意作虚伪证

明、鉴定、翻译的，

J 4、以暴力威胁等方法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

J 5、隐藏、毁弃或者非法开拆国家机关，国家工作人员、公民信函电报的，

J 6、意图渔利，挑拨是非，包揽诉讼的。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寻检察院，公安部作出了《关于公，

检、法三机关受理普通刑事案件的职责范围的试行规定》，根据这个规定，检察机关受理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基层干部和企业的职工中贪污，侵吞公共财产，侵犯人身权利等严重行

为，已经构成犯罪需要依法处理的案件(同年十二月二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又发出

联合通知，对检察机关受理的普通刑事案件中，属于重大复杂，需要侦查破案的，应由公安

机关进行侦查)。

人民俭察院重建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根据一九七九年第五届全

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刑事案件管辖分工的规定，于同年十二月十五Et发

出《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案件管辖范围的通知》，对下列刑事案件划入检察机关侦查

管辖的范围。

J、贪污案(刑法第一百五十五条)，

2，刑讯逼供案(刑法第一百三十六条)，

3、诬告陷害案(刑法第一百三十八条)，

4、破坏选举案(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条)，

5、非法拘禁案(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
’

6、非法管制、搜查、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案(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

7，报复陷害案(刑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8、非法剥夺公民正当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案(刑法第一百四十七

条)，

9、伪证陷害、隐匿罪证案(刑法第一百四十八条)，

J o、侵犯通信自由案(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条)，

J J、行贿受贿案(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条)，

J 2、泄露田家重嘤机密案(刑法第一百八十六条)，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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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3，玩忽职守案(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

I 4，枉法追诉、裁判案(刑法第一百八十八条)，

J 5，体罚虐待被监管人员案(刑法第一百八十九条)，

I 6、私放罪犯案(刑法第一百九十条)，

J 7，妨害邮电通讯案(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

J 8、重大责任事故案(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J 9、偷税、抗税案(刑法第一百二十一条)，

2 0、挪用救灾，抢险、防讯、优抚、救济款物案(刑法第一百二十六条)’

‘2 J i假冒商标案(刑法第一百二十七条)，

⋯2 2，盗伐、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案(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

2 3、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自己直接受理的其他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一九／k=年七月二十六日《关于重婚案件管辖

问题的通知》，对被害人不控告，而由人民群众，社会团体或有关单位提出控告的重婚案

件，庙检察机关管辖。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关于人大常委会两个<补充规定>中有关几类案件管辖问题的通知》，对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的挪用公款案，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隐瞒不报境

外存款案，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但对上述列入检察机关侦查管辖的案件中的盗伐，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案件，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三Et发出通知，从同年七月一日起，划归公安

机关管辖。

根据各类犯罪案件所侵害的客体的不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将由检察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

的侦查工作区分为法纪检察工作、经济检察工作和监所检察工作。

法纪检察工作查处刑讯逼供案，诬告陷害案，破坏选举案，非法拘禁案，非法管制，非

法搜查，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案，报复陷害案，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

风俗习惯案，伪证陷害、隐匿罪证案，侵犯公民通信案，泄露国家重要机密案I玩忽职守案，

枉法追诉、裁判案，私放罪犯案，妨害邮电通讯案，重大责任事故案，重婚案，以及人民检

察院认为需要自已直接受理的-其他案件。其中的重大责任事故案、玩忽职守案，在一九／k=

年以前曾划归经济检察工作。

经济检察工作查处贪污案，行贿受贿案’偷税、抗税案，挪用救灾、抢险、防讯，优

抚、救济款物案，假冒商品案，挪用公款案，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隐瞒不报境外存款案’

以及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自己直接受理的案件。

监所检察工作查处体罚虐待祓监管人员案以及监所内私放罪犯案。
。

(二)侦查工作的主要程序

根据《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刑事案件办

案程序(试行)》的规定，侦查工作的主要程序·

①，立案。首先应根据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控告和检举，或个人的控告

；fⅡ检举，或党委、人大常委、上级人民检察院交办的’或有关机关移送的，或犯罪人自首的



材料和人乒检察院自己发现的违法犯罪材料，’及时地指定专人审查，然后分别情况处理。对

于不属于自己管辅的，移送主管部门处理，并通知控告人或检举人。对于属于自己管辅范

围，通过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存存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才予立案侦查，并由承办的

检察人员制作《立案请示报告》，经业务科集体讨论，报检察长批准或检察委员会决定后，

制作《立案决定书》，如认为事实不清，材料不足，难以决定是否立案时，应当先行调查，

待弄清情况后，再作出是否立案的决定，如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具有《刑事诉讼法》第十一

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和《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犯渎职罪情节轻微的，不予立案，经业务科
。

集体讨论，报检察长批准后，制作《不立案通知书》，将不立案的原因和理由通知控告，检

举单位或控告、检举人，如果巳立案的，应当撤销案件。县检察院决定立案的案件，应同时
．

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上级人民检察院认为不应当立案的，应用书面形式通知下级人民检

察院予以撤销。下级人民检察院有不同意见时，可以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复议。复议结果应

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执行。

2、侦查。对决定立案侦查的案件，立即指定检察人员负责侦查，制定侦查计划，经科

长或检察长批准后实施。在刑事侦查活动中坚持迅速及时，客观全面，遵守法制的原则，依

照法定程序，深入实地，依靠群众，搜集和审查证据，查清犯罪事实和犯罪人，同时，保障

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具体的侦查活动是，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勘验检查，搜查扣押

物证、书证，鉴定和通辑等。

在侦鸯中，为了保证侦查活动的顺利进行，防止侦查对象畏罪逃跑、自杀，隐匿，毁

灭、伪造碍证、相互巾供或继续犯罪，可以根据具体案件和被告人的具体情况，经检察长或

检察委员会决定，分别采取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或逮捕等强制措施。

对于已侦查终结的案件，应由承办人写出《侦查终结报告》，提出起诉、或免予起诉或

者撤销案件的意见，对于共同犯罪案件中不构成犯罪的被告人，应提出不起诉的处理意见，

经检察长或检查委员会审查，分别作出起诉，免予起诉，不起诉或撤销案件的决定，然后依

照法定程序办理法律手续，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

三、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和侦查监督

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和侦查监督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重要职权，是检察权的主要组成 ·

部分之一。

～九五一年九月通过的《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中，规定检察署对反革命案件

和其他刑事案件实行检察，提起公诉。在一九五四年的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逮捕拘留
‘

条例中，对保障公民人身自由和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权，作了一系列法律规定·

一是批准逮捕权。一九五四年的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都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

捕。’’同年制定的逮捕拘留条例第三条第二款规定； “公安机关要求逮捕人犯的时候，由人

民检察院批准。，，第七条第一款还规定· “公安机关拘留人犯，应当在拘留后的二十四小时

以内，把拘留的事实和理由通知本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接到通知后的四十八小

时以内，‘．批准逮捕或者不批逮捕}人民检察院不批逮捕的，公安机关应当在接到通知后立即

释放。，，



■

。二是审查起诉权。一九五四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口公安机关提起

的刑‘{；案件，侦查终结后，认为需要起诉的，应当依照法律的规定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决

定起诉或者不起诉。’’

三是对侦查活功的监仔权。一九五四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四条第三项规定。 “对于侦

查机关的侦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修第十一条第一款又规定。 “人民检察院对本级公安

机关的侦查活动发现有违法情况，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给予纠正。"在一九五四年的逮捕拘留

条例中还进一步规定了jI乍法侵犯公民权和的法律责任，即“人民检察院对违法逮捕、拘留公

民的负责人员，应当追究’如果这种违法行为是出于陷害，报复，角’赃或者其他个人目的；

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一九七九年七月一日第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修改通过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五条人民

检察院的职权中直接作出了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的决定，即。 “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

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逮捕，起诉或者免予起诉。．，同时，在刑事诉讼法中具体规定了批准逮

捕和决定起诉的法律要求，以及侦查监督的程序。

(一)关于审查批捕工作

审查批捕工作，是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采取限捌人身白吐．的强制措施实行法

律监督。由于逮捕是最严厉的强；}iij措施，关系列公民的人身自由和政治声誉。所以法律对逮

捕人犯的条件和手续作了更加严格的法律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逮捕人犯，

灯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第四十五条规定：“公安

机关要求逮捕人犯的时候，应当写出提请批准逮捕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

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

除上述有关逮捕人犯的权限的一般规定外，宪法和法律另有例外规定的，依照宪法和有

关法律的规定执行。现行宪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非经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会议主席团许可，在全同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非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

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依法应当逮捕

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应

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同意，由同级人民检察院批准。

在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人犯的权限上，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工作试行细则》第

十条第二款和第十五条的规缳，对于县级以上领导千部和各方面有代表性的知名人士的犯罪

分子，需要逮捕的，除极少数有特殊重大情况必须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向上级请示者外，都由

当地人民检察院批i{i=，外籍和无国籍人员中的犯罪分子，需要逮捕的，一律层报最高人民检

察院审查决定。

由于逮捕人犯关系到追究犯罪和保护公民的权利，是一件十分严肃的工作，刑事诉讼法

第四十条对逮捕人犯的条件作了严格规定。 “对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可能判处徒刑以上

刑罚的入犯，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且逮捕必要

的，即应依法逮捕。打对于符合法定逮捕条伺的，应及时批准逮捕，对于不符合逮捕条件的，不

予逮捕，可以采用其他强剧措施，以保证侦查审刈的顺利进行。即使对于已经逮捕的人犯，

如呆情况发生变化，已经没有继续羁押的必要时，也应当及时变更强制措施，不再羁押。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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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起诉工作，是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案件的结果实行法律监督，同时又是提起
公诉的准备阶段。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对人民检察院的审查起诉工作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要

求· “(一)犯罪事实，倩节足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犯罪性质和罪名的认定是否

正确； (二)有无遗漏罪行和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三)是否属于不应追究刑事责

任的，(阴)有无附带民事诉讼，(五)侦查活动是否合法。，，根据审查案件结果，分别情

况，依法作出起诉、免予起诉或不起诉，或者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决定。

凡决定起诉的案件，是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

责任的案件。免予起诉的案件，是被告人的行为虽已构成犯罪，但罪行情节轻微，或者罪行

虽然较重，而且有法定免除刑罚的棠件。不起诉的案件，是被告人的行为尚未构成犯罪，或

具有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情形之～的。 “(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

罪的，(二)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三)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四)依照)fi；法告诉

才处理的罪犯，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向诉的，(五)被告人死亡的，(六)其他法律，法令规

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三)关于对侦查活动的监督

对侦查活动的监督，是人民检察院对侦查行为的合法惟实行法律监督。这项工作，主要

是通过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来进行。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捕

工作中，如果发现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况，应当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公安机关

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一在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中，也把查明侦查活动是否合

法作为审查起诉的要求之r。除此以外，人民检察院在处理人民来信来访中，在检察看守所

的过程中，也注意发现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检察机关对于侦查监督，贯穿于侦查的全过

程，包括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勘验现场，检查、搜查、扣押物证书证、鉴定、收集证据

等活动，发现有违反刑事诉讼法的情况，要及时提出纠正。监督的重点，是纠正刑讯逼供的

违法行为：
。

检察机关对于已经发现的违法行为，分别情况，用口头的或书而的方式加以纠正。对情

节比较恶劣，后果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除加以纠正外，建议公安机关对有关人员给以纪律

处分。j对于刑讯逼供，’制造伪证，徇私枉法等已经构成犯罪的行为，检察机关应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

四，提起公诉和审判监督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对于刑事案件提起公诉，支持公诉。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

件。由检察长或者检察员以国家公诉人的身分出席法庭，支持公诉，并且监督审判活动是否

合法。提起公诉，是指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向人民法院控诉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并且把被告

人交付审判。同时，检察人员在刑事审判过程中不仅是处于国家公诉人的地位，而且担负着

法律监督的职责，对于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一)提起公诉，支持公诉

根据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对被告人的

犯罪事实已经奄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并且派员出席法庭支持公

诉。国家公诉人在法庭上有权揭露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并反驳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无理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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